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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109 年度營運狀況報告。(詳如附件一) 

第三案：審計委員會查核109 年度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報告。(詳如附件四) 

第四案：修訂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道德行為準則』為『董事及經理人道德行 

        為準則』報告。(詳議事手冊附件六，第33頁~35頁) 

第五案：本公司109年可分配盈餘調整-10,894,002及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數額10,894,002 

報告。(詳議事手冊第3頁)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案) 

  案由：109年度營業報告、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敬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109 年度營業報告、個體財務報表及與轉投資公司之合併財務報表， 

         財務報告業經富鋒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顏國裕會計師及吳金地會計師共同查核 

          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並送請審計委員會查 

         核竣事，(詳如附件一～四)  

        2.敬請 承認。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2,791,146 權      

投票類型 承認/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棄權權數 無效票權數 

現場投票 12,674,664 0 0 0 

電子投票 49,880,456 1,276 234,750 0 

合計票數 62,555,120 1,276 234,750 0 

合計票數佔

表決權數% 
99.62% 0.00% 0.38% 0.00% 

       承認通過表決權數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9.62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案) 

  案由：109 年度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109 年度稅前純益計為新台幣 (以下同) 114,981,017元，除依法扣 

         除所得稅費用11,909,445，109 年度稅後淨利為103,071,572元，再加計入 

         其他綜合損益計入保留盈餘(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之稅後淨額)-696,745  

         ，依法提列法法定盈餘公積10,237,483元，再加上累積108 年度前未分配盈 

         餘763,165,798元，再扣除由於109年度海外長期投資股權外幣累積換算調整 

         數損失提列特別公積10,894,002元，合計可供分派數為844,409,140元，擬 

         依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規定分配，提議提案分配案如下：            

         擬議分派普通股現金股利每股0.7元計52,963,218元，合計分配總金額為 

         52,963,2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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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擬具之盈餘分配表(詳如附件五)。 

        3.本次現金股利之分配，提請股東承認後，擬請授權 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及 

          發放日分配之。 

        4. 敬請 承認。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2,791,146 權      

投票類型 承認/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棄權權數 無效票權數 

現場投票 12,674,664 0 0 0 

電子投票 49,880,456 1,276 234,750 0 

合計票數 62,555,120 1,276 234,750 0 

合計票數佔

表決權數% 
99.62% 0.00% 0.38% 0.00% 

       承認通過表決權數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9.62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案)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討論案。 

  說明：1.配合章程修訂設置審計委員會，修訂有關監察人內容;依據審計委員會組織規  

          程第六條規定，增修訂有關審計委員會職權事項，爰修正本公司之『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程序』。       

        2.「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六)。 

        3.敬請 公決。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2,791,146 權      

投票類型 承認/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棄權權數 無效票權數 

現場投票 12,674,664 0 0 0 

電子投票 49,878,450 3,282 234,750 0 

合計票數 62,553,114 3,282 234,750 0 

合計票數佔

表決權數% 
99.62% 0.00% 0.38% 0.00% 

       同意通過表決權數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9.62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案) 

案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程序』討論案。 

  說明：1.配合章程修訂設置審計委員會，修訂有關監察人內容;依據審計委員會組織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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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第六條規定，增修訂有關審計委員會職權事項; 配合『內部控制制度』及 

         『内部稽核實施細則』修訂設定抵質押借款作業及控管修訂授權層級，爰修正 

          本公司之『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程序』。 

        2.「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七)。 

        3.敬請 公決。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2,791,146 權        

投票類型 承認/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棄權權數 無效票權數 

現場投票 12,674,664 0 0 0 

電子投票 49,864,450 13,282 238,750 0 

合計票數 62,539,114 13,282 238,750 0 

合計票數佔

表決權數% 
99.59% 0.02% 0.39% 0.00% 

       同意通過表決權數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9.59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案) 

   案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討論案。 

   說明：1.依據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中華民國110年2月9日證櫃監字第11000519042號函， 

           修正「○○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爰修正本公司之『股東會議事規 

           則』。       

         2.「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八)。 

         3.敬請 公決。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2,791,146 權        

投票類型 承認/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棄權權數 無效票權數 

現場投票 12,674,664 0 0 0 

電子投票 49,864,452 13,286 238,744 0 

合計票數 62,539,116 13,286 238,744 0 

合計票數佔

表決權數% 
99.59% 0.02% 0.39% 0.00% 

       同意通過表決權數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9.59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上午10 時02 分 

(本次股東會議事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及議案決議，會議進行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

議影音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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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9 年度營業報告書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9年

合併預算

109年

合併實際
達成率%

營業收入淨額 1,972,598 2,112,014 107.07%

營業成本 (1,666,381) (1,775,307) 106.54%

營業毛利 306,217 336,707 109.96%

營業費用 (166,284) (164,917) 99.18%

營業淨利 139,933 171,790 122.77%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9,995 8,568 85.72%

稅前淨利 149,928 180,358 120.30%

所得稅費用 (14,193) (37,020) 260.83%

本期淨利 135,735 143,338 105.60%

其他綜合損益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871)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174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淨額) 0 (697) 0.0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國外營運機構財報換算之兌換差額 6,272 (23,254) -370.76%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6,272 (23,951) -381.87%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42,007 119,387 84.07%

淨利歸屬予：

母公司業主 92,191       103,071 111.80%

非控制權益 43,544       40,267 92.47%

135,735      143,338 105.60%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予：

母公司業主 92,072       91,480 99.36%

非控制權益 49,935       27,907 55.89%

142,007 119,387 84.07%

普通股每股盈餘 1.22        1.36        111.80%  

     註：本公司編製之108 年度財務預算僅為內部管理用並未對外公告財務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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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收支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8年

實際

109年

實際

增加或減少

比例

營業收入淨額 2,342,201 2,112,014 -9.83%

營業成本 (1,980,018) (1,775,307) -10.34%

營業毛利 362,183 336,707 -7.03%

營業費用 (213,761) (164,917) -22.85%

營業淨利 148,422 171,790 15.74%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32,389 8,568 -73.55%

稅前淨利 180,811 180,358 -0.25%

所得稅費用 (60,892) (37,020) -39.20%

本期淨利 119,919 143,338 19.53%

其他綜合損益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3,147 (871) -127.68%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629) 174 -127.66%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淨額) 2,518 (697) -127.68%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國外營運機構財報換算之兌換差額 (27,480) (23,254) -15.38%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24,962) (23,951) -4.05%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94,957 119,387 25.73%

淨利歸屬予：

母公司業主 55,371        103,071 86.15%

非控制權益 64,548        40,267 -37.62%

119,919 143,338 19.53%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予：

母公司業主 36,755 91,480 148.89%

非控制權益 58,202 27,907 -52.05%

94,957 119,387 25.73%

普通股每股盈餘 0.73 1.36 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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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獲利能力分析(合併財報) 

    

                   年度

項目

108年度

(A)

109年度

(B)

增加或減少

比率/金額

(B-A)

資產報酬率（％） 4.19 5.02 0.83

股東權益報酬率（％） 4.84 5.85 1.01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23.90 23.84 (0.06)

純益率（％） 5.12 6.78 1.66

每股稅後盈餘（元）(註) 0.73 1.36 0.63

註：每股盈餘已追溯調整其流通在外股數計算。
 

 

四、研究發展成果(新送樣) 

產品 用途 

安全系統－感應器遮板、承座、鎖閂、包膠舌片、煞車桿總 
          成、調角器總成、舌片(鐵件)、連接片 
傳動系統－鎖殼、輔助軸、鎖爪 
內裝系統－底板 

汽車零件 

安全系統－碟煞盤、ABS 感應盤、鍛造浮動碟總成、組合碟 
引擎系統－17T 鏈輪、23T 鏈輪、34T 鏈輪、41T 鏈輪、45T 
          鏈輪、單向離合器總、離合器墊片、鉸連式後檔 
          板總成、填隙片、起動齒輪胚料 
傳動系統－齒形感應盤、來令片、後連結齒板、後扇形齒板 
          、引擎懸吊襯套總成、變速桿總成、連接片 
車體系統－離合器墊片、墊片、乘客腳踏板、騎士腳踏板 

機車零件 
重型機車零件 

安全系統－自行車碟、組合碟、自行車內碟 
變速系統－內支架、外支架、定位圈、輔助器 自行車零件 

ATV－轉向機構總成、手剎車總成 
工具器材－空氣殼上蓋、矽鋼固定片、支架總成、滑板、偏 
          心輪組、三向偏心輪組、薩尼網格板、平衡端子 
          、剎車固定板、輪軸固定板、拉環組、雙邊固定 
          片總成、單邊固定片總成、支架、固定夾、副齒 
          板、法蘭、釘槍總成、墊片、齒板、空氣殼底座 
          、腳柱總成、釘槍蓋、支架 
高爾夫球車－副離合器總成 

其他 

  負責人：吳崇儀       經理人：吳宗明       主辦會計：劉美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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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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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內容 

修訂依據及理由 
修訂前 修訂後 

第六條：交
易條件之決
定程序 

………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由權責 
   單位於授權範圍內裁決之： 
   (一) … 
   ……… 
   (六) … 

………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由權責單位 
   於授權範圍內裁決之： 
   (一) … (六) … 
   前五項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權 
   限須提請董事會通過前，必須 
   先提交審計委員會同意。 

依據審計委員會
組織規程第六條
規定。 

第十一條： 
關係人交易 

……… 
二、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 
    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 
    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 
    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或買回國內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 
    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 
    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 
    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 
    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 
   (七)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 
       ，應依依本程序第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 
       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 
       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本準則規定提 
       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 
       人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 
七、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如經本條第 
    三項評估其結果均較交易 
    價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 
    事項：…… 
    (二)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 
        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已依本法規定設置 
        審計委員會者，本款 
        前段對於審計委員會 
        之獨立董事成員準用 
        之。 
……… 

……… 
二、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 
    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 
    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或買回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 
    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 
    交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事會 
    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 
    及支付款項： 
 
……… 
   (七)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 
       應依依本程序第十四條第 
       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 
       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已依本準則規 
       定提交審計委員會同意及 
       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計 
       入。 
……… 
七、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 
    使用權資產，如經本條第三項 
    評估其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 
    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二) 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 
         成員應依公司法第二百 
         十八條規定辦理。已依 
         本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 
         會者，本款前段對於審 
         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 
         員準用之。 
……… 

配合章程修訂設
置審計委員會，
修訂有關監察人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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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內容 

修訂依據及理由 
修訂前 修訂後 

第十二條：
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 

……… 
七、內部稽核制度：本公司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 
    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 
    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 
    稽核交易部門對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之遵循情形，作成稽核 
    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 
    情事，應以書面通知各 
    監察人。 
八、前項通知各監察人事項 
   ，應一併書面通知獨立董 
   事。 
   已依規定設置審計委員 
   會者，前項對於監察人之 
   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 
   之。 

……… 
七、內部稽核制度：本公司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 
    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 
    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 
    稽核交易部門對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之遵循情形，作成稽核 
    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 
    情事，應以書面通知審計 
    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 
八、前項通知各監察人事項 
   ，應一併書面通知獨立董 
   事。 
   已依規定設置審計委員 
   會者，前項對於監察人之 
   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 
   之。 
 

配合章程修訂設置
審計委員會，修訂
有關監察人內容。 

第十六條：
其他事項 

……… 
三、本程序之訂定經董事會 
    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 
    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 
    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 
    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者，應將董事異議資 
    料送各監察人。 

……… 
三、本程序之訂定應經審計委 
    員會及董事會通過後，送 
    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 
    同意，修正時亦同。 
    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將 
    董事異議資料送審計委 
    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 

配合章程修訂設置
審計委員會，修訂
有關監察人內容。 

 

 

 

 

 

 

 

 

 

 

 

 

 

 

 

 

 

 

 

 



 

～33～ 

109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內容 

修訂依據及理由 
修訂前 修訂後 

第十六條：
其他事項 

四、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及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 
    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 
    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 
    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 
    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若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 
    會，則在訂定或修正本 
    程序，重大之資產或衍 
    生性商品交易，應經審 
    計委員會中實際在任之 
    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 
    中實際在任之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 
    得由實際在任之全體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使之，並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 
    決議。 
……… 

四、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及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 
    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 
    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 
    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 
    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若本公司之審計委員會 
    ，則在訂定或修正本程 
    序，重大之資產或衍生 
    性商品交易，應經審計 
    委員會中實際在任之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 
    中實際在任之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 
    得由實際在任之全體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使之，並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 
    決議。 
 
……… 

1.配合章程修訂 
  設置審計委員 
  會，修訂有關 
  監察人內容。 
2.依據審計委員 
  會組織規程第 
  六條規定。 

第十七條：

制訂及修正

日期 
 

本程序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
二年六月二十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
六月二十九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
六月十四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
六月十三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
六月十六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一年
六月二十六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三年
六月二十三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 0 六年
六月二十二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 0 八年
六月十八日 

本程序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
二年六月二十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
六月二十九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
六月十四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
六月十三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
六月十六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一年
六月二十六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三年
六月二十三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 0 六年
六月二十二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 0 八年
六月十八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 0 年
七月二十六日 

增列本次修正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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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程序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內容 

修訂依據及理由 
修訂前 修訂後 

第七條：貸與
作業程序 

……… 
三、授權範圍：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經
本公司財務單位徵信後，呈董
事長核准並提報董事會決議
通過後辦理，不得授權其他人
決定。…… 

……… 
三、授權範圍：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經
本公司財務單位徵信後，呈董
事長核准並提報審計委員會同
意及董事會決議通過後辦理，
不得授權其他人決定。…… 

依據審計委員會組
織規程第六條規
定。 

第九條：已貸
與金額之後
續 控 管 措
施、逾期債權
處理程序 

……… 
三、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時，應 
    即還清本息。如到期未能 
    償還而需延期者，需事先 
    提出請求，報經董事會核 
    准後為之。 

……… 
三、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時，應 
    即還清本息。如到期未能 
    償還而需延期者，需事先 
    提出請求，報經審計委員 
    會同意及董事會核准後為 
    之。 

依據審計委員會組
織規程第六條規
定。 

第十條： 
內部控制 

………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 
   少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 
   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 
   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 
   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 
   面通知各監察人。如發現 
   重大違規情事，應視違反 
   情況予以處分經理人及主  
   辦人員。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 
    與餘額超限時，應訂定改 
    善計畫，並將相關改善計 
    畫送各監察人，以加強公 
    司內部控管。 

………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 
   少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 
   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 
   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 
   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 
   面通知審計委員會之獨立 
   董事成員。如發現重大違規 
   情事，應視違反情況予以處 
   分經理人及主辦人員。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 
    與餘額超限時，應訂定改 
    善計畫，並將相關改善計 
    畫送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 
    事成員，以加強公司內部 
    控管。 

配合章程修訂設置
審計委員會，修訂
有關監察人內容。 

第十六條：決
策及授權層
級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 
    ，應經董事會決議同意行 
    之，但董事長於第十五條 
    所訂額度之二分之一限 
    額內得先行決行，事後再 
    提報董事會追認，並將辦 
    理情形有關事項，報請股 
    東會備查。本公司直接及 
    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 
    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 
    司依第十四條規定作背 
    書保證前，並應提報本公 
    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 
    理。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 
    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 
    在此限。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 
    ，應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 
    會決議同意行之，但董事 
    長於第十五條所訂額度之 
    二分之一限額內得先行決 
    行，事後再提報董事會追 
    認，並將辦理情形有關事 
    項，報請股東會備查。本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之子公司依第十四條規定 
    作背書保證前，並應提報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及董事 
    會決議後始得辦理。但本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 
    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1. 配合『內部控制
制度』及『内部
稽核實施細則』
修訂設定抵質
押借款作業及
控管修訂授權
層級。 

2. 依據審計委員
組織規程第六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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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程序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內容 

修訂依據及理由 
修訂前 修訂後 

第十六條：
決策及授權
層級 

二、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 
    需要而有超過本處理程序 
    所訂額度之必要且符合本 
    處理程序所訂條件者時， 
    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數 
    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 
    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 
    並修正本處理程序，報經 
    股東會追認之；股東會不 
    同意時，應訂定計劃於一 
    定期限銷除超限部分。 
……… 

二、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 
務需要而有超過本處理程序
所訂額度之必要且符合本處
理程序所訂條件者時，應經審
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同意並由
半數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
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並
修正本處理程序，報經股東會
追認之；股東會不同意時，應
訂定計劃於一定期限銷除超
限部分。 

……… 

依據審計委員會
組織規程第六條
規定。 

第十七條：
背書保證辦
理程序 

……… 
四、本公司因情事變更，使背 
    書保證對象原符合本處理 
    程序規定而嗣後不符規定 
    ，或背書保證金額因據以 
    計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超 
    過所訂額度時，對該對象 
    背書保證金額或超限部份 
    應於合約所訂期限屆滿時 
    或訂定改善計劃於一定期 
    限內全部消除，將相關改 
    善計劃送各監察人，並報 
    告於董事會。 
……… 

……… 
四、本公司因情事變更，使背書 
    保證對象原符合本處理程序 
    規定而嗣後不符規定，或背 
    書保證金額因據以計算限額 
    之基礎變動致超過所訂額度 
    時，對該對象背書保證金額或 
    超限部份應於合約所訂期限 
    屆滿時或訂定改善計劃於一 
    定期限內全部消除，將相關改 
    善計劃送審計委員會之獨立 
    董事成員，並報告於董事會。 
 
……… 

配合章程修訂設
置審計委員會，
修訂有關監察人
內容。 

第十九條：
內部控制 

一、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 
    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證處 
    理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 
    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 
    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 
    通知各監察人。 
………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 
    書保證對象不符規定或金 
    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 
    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 
    監察人，並依計畫時程完 
    成改善。 

一、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 
    少每季稽核背書保證處理程 
    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 
    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 
    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之獨立董事成員。 
………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 
    保證對象不符規定或金額超 
    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將相 
    關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會之 
    獨立董事成員，並依計畫時程 
    完成改善。 

配合章程修訂設
置審計委員會，
修訂有關監察人
內容。 

第 二 十 三
條：生效及
修訂 

一、本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 
    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 
    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 
    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併 
    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 
    討論，修正時亦同。 

一、本處理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及 
   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 
   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 
   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 
   ，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審計 
   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及提報 
   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1.配合章程修訂 
  設置審計委員 
  會，修訂有關 
  監察人內容。 
2.依據審計委員 
  會組織規程第 
  六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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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程序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內容 

修訂依據及理由 
修訂前 修訂後 

第 二 十 三
條：生效及
修訂 

二、本公司若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訂定或修正資金貸與 
   他人作業程序，應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不適用第一項規定。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 
   員會之決議。 

 
……… 
四、依第十條第二項或第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各監 
   察人事項，應一併書面通   
   知獨立董事；於依第十條 
   第三項或第十九條第三項 
   規定，送各監察人之改善 
   計畫，應一併送獨立董事。 
   本公司若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第十條、第十九條對 
   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 
   委員會準用之。 
五、本處理程序未盡事宜部份 
   ，依有關法令規定及本公 
   司相關規章辦理。 

二、本公司若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訂定或修正本處理程 
    序，重大之資金貸與、背 
    書或提供保證，應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不適用第一項規定。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 
    員會之決議。 
……… 
 
四、依第十條第二項或第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各監 
   察人事項，應一併書面通   
   知獨立董事；於依第十條 
   第三項或第十九條第三項 
   規定，送各監察人之改善 
   計畫，應一併送獨立董事。 
   本公司若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第十條、第十九條對 
   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 
   委員會準用之。 
四、本處理程序未盡事宜部份 
    ，依有關法令規定及本公 
    司相關規章辦理。 

1.配合章程修訂 
  設置審計委員 
  會，修訂有關 
  監察人內容。 
2.依據審計委員 
  會組織規程第 
  六條規定。 

第 二 十 四
條：制訂及
修正日期 

(無) 本程序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六月二十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
月十四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
月十六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
月十七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二年六
月十七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 0 八年六
月十八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一 0 年七
月二十六日 

增列制訂及修正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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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內容 

修訂依據及理由 
修訂前 修訂後 

第二條 

……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
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
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資、公司解
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
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
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
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
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
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
說明其主要內容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
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
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
知。 
…… 

……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
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
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
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
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
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
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
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
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
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
知。 
…… 

依據「○○股份
有  限公司股東
會議事  規則」
第三條配合條文
規範調整公告方
式。 

第八條 

………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
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
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
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
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
時。……。 

………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
會，並同時公布出席股份數等相關
資訊。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
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
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 

依據「○○股份
有  限公司股東
會議事  規則」
第九條，為提升
公司治理並維護
股東之權益，修
正第二項。 

第 十 五
條 

………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
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
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
單與其當選權數。 
……… 

………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
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
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
單與其當選權數及落選董事名單
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 

依據「○○股份
有  限公司股東
會議事  規則」
第十四條，為提
升公司治理並維
護股東之權益，
修正第二項。 

第 二 十
二條 

制訂及修正日期 
本守則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年 
八月二十八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
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
年六月十四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
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
二年六月十七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
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年六月十八日。 

制訂及修正日期 
本守則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年 
八月二十八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
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
年六月十四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
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
二年六月十七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
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
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一
十年七月二十六日。 

增列本次修正日
期。 

 


